区建设局2007年责任白皮书工作完成情况一览表
单位：宝安区建设局                                                                                                  填报时间：2007年12月23日

	序号
	工作任务
	工作目标
	完成时限
	主要措施
	完成情况
	存在问题
	下一步措施

	1、
	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实现建筑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争取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率100%。
	全年
	1、深入开展施工现场“安全达标”活动，不断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2、重点抓好深基坑、高边坡、高支模、人工挖孔桩、大型机械等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安全管理。3、开展质量安全大检查及专项检查，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4、实施差异化管理及挂牌警示制度，实行现场发放施工许可证制度。5、加强商品住宅建筑质量监管，完善商品住宅建筑质量逐套验收管理制度。6、加强质量安全监督员管理，开展监督巡查，增强质量安全监督员责任意识，提高其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
	1、经过对631项工程“安全达标”考核，优良及合格工程600项，达标率为95.1%。2、将全区28个深基坑、11个高边坡、86个高支模列入重大安全隐患数据库，重点监管，并加强人工挖孔桩、大型机械设备等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安全管理。3、进行了12次专项施工安全检查，共检查工地4697项次。4、共有16个工地挂黄牌，5个工地挂红牌并被处罚；现场发放施工许可证486份。5、贯彻《深圳市商品住宅建筑质量逐套检验管理规定》，共抽查商品住宅294套。6、共对92个在建工程进行了建筑结构质量大检查，对存在质量问题的工程要求限期整改。7、开展监督巡查，对工地现场管理情况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监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高监督人员职责意识，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1、少数企业仍存在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投入不足现象。
	1、继续抓好深基坑、高边坡、高支模、人工挖孔桩、大型机械设备等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安全管理。2、开展安全大检查及专项检查，确保施工安全。3、继续深化现场发放施工许可证制度。4、继续深入开展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巡查制度。

	1、 
	
	加强文明施工管理，建筑工地施工安全合格率达95%以上，创建区级“文明工地”10个。
	全年
	1、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工地”活动。2、抓好建筑工地“文明施工”达标考核。3、结合“清洁深圳月”等专项检查，加大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监管力度。
	施工安全合格率达标率为95.1%，创建“文明工地”10个；开展文明施工大检查，针对施工的专项检查，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管力度。结合“清洁深圳月”活动，加大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监管力度，并开展了专项检查。
	1、少数工地未能根据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季节气候变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安全施工措施。2、部分工地文明施工未能保持系统化、经常化、规范化。
	1、继续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工地”活动。2、继续抓好建筑工地“文明施工”达标考核。3、继续开展专项检查，加强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监管力度。

	2、 
	
	加强建筑劳务工培训工作，培训建筑劳务工1万人。
	全年
	组织培训机构利用工余时间对建筑工人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现场发放带有持卡人相关信息资料智能芯片的“建筑生产操作人员平安卡”。
	制订“平安卡”培训方案，委托培训机构分批对建筑工人进行培训，共有10000余名工人经过培训取得“平安卡”，为提高我区建筑质量安全夯实了基础。
	“平安卡”培训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扩大。
	继续深化开展“平安卡”培训，提高培训质量。

	2、
	完善工程抢险应急体系
	提高工程抢险应急救援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全年
	1、加强工程应急抢险队伍建设。2、开展应急抢险演练。
	完善《宝安区工程抢险应急预案》，制定了专项方案，组建工程抢险应急队伍，建立了工程抢险应急体系，并于今年5月15日组织了全市首次工程抢险应急演练。演练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工程抢险应急工作积累宝贵经验，提高了工程抢险应急救援快速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
	抢险应急救援队伍进一步加强训练。
	继续开展工程应急工作，争取组织多次演练，积累经验，努力提高工程抢险应急救援的快速反应能力。

	3、
	加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在“三公”基础上，体现“择优”原则
	提高承包商素质，保证政府投资工程质量安全，创建优质工程。
	全年
	1、建立施工企业评价体系。2、建立政府小型工程承建商名录。3、加强招投标管理软、硬件建设。4、建立电子辅助评标系统。
	1、草拟《宝安区政府小型工程承包商名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已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待上报区有关部门审定后发布实施。认真做好建立政府小型工程承包商名录的各项后续工作。2、加强软件和硬件建设，确保体现“三公”原则。3、建立电子辅助评标系统，硬件及软件系统已全部完成。
	
	进一步加强交易中心软硬件设施建设。

	3、 
	
	开展建筑工程设计等招标工作，加强监管，确保设计质量。
	全年
	1、编制《宝安区建设工程方案设计进场交易办法》。2、完善现有评标专家库。3、开展《宝安区建设工程方案设计进场交易办法》业务流程培训。
	1、完成了《宝安区建设工程方案设计进场交易办法》编制工作，完善了现有评标专家库，已报监察局审批。2、认真开展设计工程进场交易工作。就设计工程招投标业务流程和代理程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共有95项勘察设计工程进入中心完成招标工作。
	
	

	4、
	强化从业队伍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遏制建设工程转包、挂靠及违法分包行为。
	全年
	1、制定《关于开展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2、按照整治方案部署，开展整顿建设工程转包、挂靠及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3、积极培育劳务市场，完善劳务分包制度，逐步建立覆盖全区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体系。4、加大对政府工程实施劳务分包制度的监督力度，对未按规定办理劳务分包的工程进行处罚。
	1、加强工地巡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加强从业队伍管理。2、积极探索培育劳务市场，加快发展本地劳务分包企业。3、通过学习其他城市培育劳务市场的先进经验，加快发展本地劳务企业。4、对我区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掌握。5、充分利用大检查和日常巡查，加强对我区政府工程实施劳务分包制度的监督查处力度。
	因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查处建设工程转包、挂靠及违法分包行为时，调查取证难度大。
	1、依据《我区政府建设工程项目量化考核实施方案》，结合其他省、市经验，不断完善量化考核制度。2、加强与市局联系，共同探索培育劳务市场的机制，完善劳务分包制度，提高建筑劳务管理水平。

	4、 
	
	协调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纠纷问题，力争使协调处理率达100%。
	全年
	1、以信访接待室为平台，协调解决建筑工地欠薪问题。2、针对建设领域重大工程款纠纷问题，专项跟踪、重点督办，协调各方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1、认真协调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至11月，共协调处理82起因建筑工地劳资纠纷问题上访、投诉事件，帮助1759名劳务工讨回807.965万元工资。2、针对大信花园、金石雅苑、宝安客运中心等建设领域重大工程款纠纷问题，实行专项跟踪，重点督办，努力协调各方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没有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维护了社会稳定。
	目前，个别因工程情况复杂，牵涉面广、各方经济利益牵扯等原因，仍然一时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1、继续跟踪调处存在重大纠纷的工程项目，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2、做好信访接待工作，竭力处理好农民工欠薪投诉问题，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打击恶意讨薪行为。

	5、
	加快燃气管道建设，推进天然气置换
	新增管道气用户1.5万户，天然气置换完成4万户。
	全年
	1、加强协调，搞好服务，大力推进燃气管道工程建设。2、按计划推进液化气置换天然气工作。
	新增管道气用户17292户，完成天然气置换52944户。
	
	

	6、
	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新建民用建筑基本达到建筑节能标准。
	全年
	1、对施工图设计审查文件进行备案。2、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建筑节能设计抽查。3、加强建筑节能措施施工过程的监督管理。
	1、完成民用建筑工程建筑节能专项验收112项。2、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文件备案140项。

3、认真贯彻落实《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组织技术人员参加民用建筑节能培训。4、编制《宝安区民用建筑节能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工程质量监督的内容、材料、检测的要求与建筑节能工程单项验收程序，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质量监督要求。
	
	1、进一步加强新建建筑节能备案和专项验收的核查把关工作。2、积极推广建筑节能新技术、新材料应用。3、提倡并推广太阳能技术的应用。4、利用媒体开展广泛的节能宣传。5、举办相关人员培训班，不断提高相关人员节能意识。6、完善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加大建筑节能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7、
	加强工程预结算审查
	确保造价成果文件质量，使政府投资发挥最大效益。
	全年
	1、通过规定程序按照专业要求对送审工程进行审查。
2、对社会工程提供专业服务。
	1至11月，共审核预算1897项，审核金额56.25亿元，核减9334.86万元；审核结算978项，审核金额37.51亿元，核减2874.54万元；办理施工合同备案424项，造价73.15亿元。
	
	

	8、
	做好民防宣传工作
	提高市民防震减灾和国防意识。
	全年
	1、6月第1周开展广东省地震宣传周活动，在区电台、电视台和《宝安日报》开辟专栏宣传。2、9月7日警报器试鸣前后，通过区电台、电视台和《宝安日报》、广场荧屏等广泛宣传防空知识。3、配合“五·五”普法和12月4日法律宣传日活动，举行《人民防空法》颁布11周年系列宣传活动，重点放在社区和学校。
	1、6月开展广东省地震宣传周活动，在区电视台连播3天、海滨广场大屏幕连播5天地震节目，在12个街道主要路口挂地震宣传条幅60条。2、9月7日警报器试鸣前，通过区电视台、《宝安日报》等播出通告及防空知识。3、配合12月4日法律宣传日活动，举行《人民防空法》、地震知识系列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50份。4、共印发地震宣传资料10万份。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9、
	加强建材管理
	1、预拌混凝土产量500万立方米。2、散装水泥使用量180万吨。3、全区报建工程新型墙材使用率达95%以上。
	全年
	1、加强散装水泥库管理，确保“推散”任务完成。2、加强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监管，确保工程质量。3、坚决查处向违法建筑供应混凝土的搅拌站。4、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规使用实心粘土砖行为。5、做好新型墙材的核验工作。
	1、加强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监督管理，全年预拌混凝土产量为560万立方，完成全年计划的112%，同比增长17%；散装水泥使用量为230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115%，同比增长20%。2、全区报建工程新型墙体材料使用率为100%，无违规使用实心粘土砖行为。
	
	1、加强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管理。2、加强建设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监管工作，查处使用实心粘土砖行为。3、贯彻落实市建设局等七部门文件精神，做好政府投资工程及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使用预拌砂浆的工作。

	10、
	加强建设工程档案管理
	竣工备案工程档案归档率达95%以上。
	全年
	1、每月对备案工程档案归档情况清理一次。2、对不依时归档的单位进行处罚。
	每月对工程档案清理一次，共验收工程档案545项，归档率达95%以上；档案入库319项，建设档案查询563人次、利用1821项。
	
	


3
1

